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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劉俊良

   偵辦軍刑法雄三飛彈誤擊案件

之隨筆漫談

壹、前言

    現役軍人犯軍法的案件，在前

幾年已修法改成由普通法院來審

理，偵查程序也改由地檢署負責，

對於新接觸的領域，大多數人都是

抱持者戰戰兢兢的心態來面對。

   105 年的 7月 1日，前一晚才剛

帶著家人從國外旅遊回來，孩子的

暑假也開始了，看起來與平常並沒

有什麼不一樣，仍是進行案件與準

備接下來要行動的專案。空檔中聽

到新聞傳來海軍左營基地軍艦誤射

了一枚雄三飛彈，本想著希望不要

出事才好。怎料，後續就接到可能

有漁船被擊中的消息，這除涉及刑

事責任外，還是嚴重的國安事件，

所以本署周章欽檢察長、黃元冠襄

閱主任檢察官便立即召集人員組成

專案小組。就這樣，開始了本案的

偵辦。

貳、現場的勘驗

   發射雄三飛彈的金江軍艦停泊

在左營軍港，而被擊中的漁船則是

從澎湖外海要拖到高雄市茄萣區興

達港海巡署基地碼頭，一個是犯罪

嫌疑人所在地，一個是死者遺體現

場所在地，都需事不宜遲的在第一

時間進行蒐證保全與勘驗。本署遂

分別指派王啟明主任檢察官與我，

帶同本署法醫、書記官、檢察事務

官趕赴興達港現場，另指派李門騫

主任檢察官、陳永章主任檢察官、

李奇哲檢察官，帶同書記官與檢察

事務官前往左營軍港現場。

   到了現場，遇難漁船剛拖回來，

家屬、軍方等政府機關也都有人到

了，為了維持取證的客觀，遂由海

巡署第四查緝隊派員封鎖現場，同

時安撫家屬情緒。同一時間，並由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鑑識中心人員一

同進行相驗與現場蒐證，刑事警察

局刑事鑑識中心人員也正趕來協助

中。遇難漁船的駕駛艙有被貫穿的

破洞，擋風玻璃、儀表、冷氣等所

有設備全都碎裂，艙板裝潢材料四

處散落，駕駛艙後方的作業區也都

東倒西歪，於進行相驗時，除要注

意不要污損證物外，還要提防上方

可能的掉落物與踏腳處的穩固。進

入駕駛艙後，看到仰躺的死者，感

到這遭遇真是無常，不過就是出海

捕魚，卻被莫名物體掃到而瞬間身

亡。心中幾番默禱，希望能盡快查

明真相，還死者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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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認搬動遺體可能觸動部

分之跡證均已採證完成後，始由現

場人員將遺體送往高雄市立殯儀

館，鑑識人員則繼續逐點逐層勘查

漁船，採集可能造成漁船損壞的各

項跡證。蕭開平與潘至信等二位法

醫，也經本署召集人協調，由法醫

研究所分別趕抵興達港現場與複驗

解剖現場協助，並在解剖過程中採

集到重要的碎片。這時雖然有發現

飛彈截面形狀的貫穿破洞，但負責

解剖的法醫前輩們，還是秉持小心

求證的精神逐一細細的檢視遺體與

身上的碎片，依照標準解剖程序採

集、保存檢體並送鑑定。

另一方面李奇哲檢察官等也

已指揮檢察事務官完成現場初步勘

驗、取得艦上文書，傳喚相關嫌疑

人與證人到地檢署接受偵訊，專案

小組並於訊畢後研商決定給予交保

之強制處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興達港現

場相驗採證的過程中，並自負責研

發雄三飛彈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專家，獲得專業諮詢之協助，渠等

甚至願立即前往市立殯儀館協助釐

清案情。專業證人的出現，並連夜

說明發射飛彈流程之關鍵步驟，著

實讓本案之偵辦獲得強力的推進。

等完成證人筆錄，回到地檢署都已

經超過 12 點了。又因為興達港現

場之勘驗，是從下午持續進行到深

夜，雖有架設燈光，但為免因為光

線的不足引發蒐證之缺漏，遂又由

謝長夏檢察官與我於翌日一早，再

次指揮鑑識人員進行地毯式的勘

查，確認漁船毀損的原因是否是

因為自身機電設備故障所引發。

本案涉及刑事責任的兩大重

點，一是遇難漁船是否遭雄三飛彈

命中，二是金江艦上人員責任的因

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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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時間針對兩處現場的

勘驗蒐證，本署都是依循長期的辦

案慣例，同時由多名主任檢察官與

檢察官一起負責，不同的經驗與

視野，提供了不同的方向與處理面

向，經由團隊分工討論、相互提

醒，確實避免了不少可能的傷害，

對彼此的信心也是一大助力。在遇

難漁船發現與飛彈形狀相當的破

洞，並從死者與漁船殘骸上採集到

飛彈材質的碎片後，基本上第一重

點已經獲得解決，至於因果關係的

歷程與範圍才是接下來的難題。

日嫌疑人等所實施的程序與律定操

演程序是否有別。另本案的重點之

一，就是可以讓飛彈發射出去的關

鍵器材 - 火線安全接頭之保管責

任。為了釐清以上的可能因子，王

檢察長等多位檢察長更親自帶領專

案小組成員登上金江艦，逐一從保

管庫房、飛彈發射架、底艙辦公室

臥室一路勘驗到飛彈操控台，最後

甚至從艦上比對到岸邊。為了確認

相關操控台系統操作流程與操作手

冊律定的程序是否相符，專案小組

甚至還另外再次前往金江艦勘驗。

為了及時掌握手中最新的證

據資料與既有輪廓的關係，專案小
參、國安因素

   經過兩天一夜不停的蒐證與訊

問，雖然整個案件的輪廓已大致浮

現，但因為是敏感的先進軍事武器

肇事，案內究竟是否有更深一層的

犯罪意圖，其中是否潛藏足以影響

國家安全的危險因子在內，仍然需

要徹底清查任何可能性。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王添盛檢察長對此極為

重視，幾度專程前來高雄，與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楊

治宇、現任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王俊力一同加入專案小組

參與討論與指導。專案小組對此並

不敢輕忽，除了火速將蒐證採集到

的所有微物跡證連夜送囑託機關進

行鑑定外，並針對嫌疑人的金融理

財、家庭背景、交友與對外通訊往

來清查外，並傳喚與當日操演流程

有關之教準部、艦指部、所屬戰

隊、同級艦等業務承辦人，瞭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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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遇難船長的家屬，家屬既然是

直接的受害人，如果還需要透過媒

體才能知道所受劫難的細節，那這

等待的過程無疑是另一場磨難，如

果意外引爆任何的不快或衝突，對

專案小組而言，反而又增加了不必

要的負擔。為了讓家屬們能體諒偵

查程序的保密與嚴謹，並爭取家屬

支持偵查程序的步驟，化解可能發

生的意外摩擦，專案小組顧慮到家

屬喪葬儀式的時程，以最圓滿的時

點，以懇切的態度，適度的向家屬

代表與律師說明偵查進度與所獲，

以使家屬安心並配合讓專案小組繼

續進行清查與調取證物。

肆、家屬的體諒與協助

   本案中最無辜且最茫然的，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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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每日傍晚，均針對現場勘驗蒐集

資料與陸續送回的囑託鑑定碎片結

果、現場勘查報告與解剖鑑定報告

進行討論，並逐步描繪犯罪事實與

所犯法條的關係。最終在共同逐項

分析艦上人員之財產、交友、家庭、

工作背景，並執行搜索行動，以及

與海軍艦隊指揮部所律定的操作程

序分析比對之後，排除事前預謀的

可能。

遭雄三飛彈擊中之漁船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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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堅持與折衝

   要讓一個案件成熟，絕非只靠

法條規定之操作，法律規定只是對

於結果的最基本要求標準而已，過

程反而是比結果更需費心費力協

調。因為本案涉及到高科技軍事裝

備與軍中文化的雙重因素，除了鑑

識單位、法醫與海巡署查緝隊的大

力協助外，還需要中科院的專家證

人全力協助鑑定。尤其，中科院專

家陪同勘驗與不厭其煩的應付專案

小組的提問，也是本案能確認飛彈

的操作流程與鎖定目標方式的關鍵

過程。

   不同的支援機關有不同的組織

文化與專業要求，如何使各機關都

能全心配合，讓各自負責的事務能

有齊一的水準與快速的完成工作，

以同心齊力應付外界的挑戰，就顯

得非常重要。此外，如果能讓良好

的默契持續下去，對於大家的合作

更是莫大的幫助。因此，在各機關

間協調溝通，就是偵查方向之外，

另一個重要的事務了。專案小組中

多位經驗豐富的檢察長、主任，無

私提供了經驗分享與協助溝通，除

了讓案情發展迅速突破外，也讓其

他小組成員額外受益匪淺。

專案期間，每天除了不停湧入

的資料，還有另外的專案要進行或

開庭、結案，腦袋裡不停的浮現專

案會議中所歸結出來的新方向與待

修正要點，那一段日子總是在不斷

激發腎上腺素，甚且還得及時在傍

晚專案會議前，把小孩的接送、晚

餐安排好。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

子真是只有「忙」與「累」二字可

以形容，也還好有奇哲學長的幫忙

與長夏學長的大力支援，再加上老

婆與家人的支持，才能平順的完成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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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雄三飛彈擊中之漁船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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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雄三飛彈擊中之漁船破損情況


